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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中原时评A02

发生在某些基层执法部门摄像头上的巧合太多了，都有一个共同点：关键时刻关键地点，摄像头
都出了问题，不是坏了就是故障了，或者始有终无，总之，是没法举证的。

人是复杂的，突然爱上了在派出所或看守所自杀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问题是，怎样让公众相
信这种可能偏偏就兑现为现实。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公众患上了“摄像头依赖症”，不如说是某
些部门的解释与说法悖逆了公众的常情常理。忍看摄像头继续“疯掉”，这究竟在说明一些什么真相
呢？ ——《潇湘晨报》

话题：央视节目录制现场
坍塌45人受伤

网友发言
现在这些所谓的工程承包，都是随便找

几个工人，材料是从一些小加工厂弄来的便
宜货，能不出事吗？ 湖南湘潭网友

CCTV曝光这件事没有？ 珠海网友
真不知道《佳片有约》现在搞那么多现场

观众干吗？以前的专家形式多好啊。这个节
目是推荐，不是联欢，别搞错了。 厦门网友

话题：四川200多名公务
员欠贷600多万

网友发言
是骗贷吧，依法该判有期徒刑的。网易网友
没还银行贷款，工作单位将他停职，这

有法律依据吗？ 苏州网友
处理措施是“三停五不”(即停职、停工、

停薪、不提拔、不调动、不评先、不晋级和不
加薪),“三停”还说得有点理,“五不”扯得上
吗？ 深圳网友

话题：我国停止个人用户
cn域名注册

网友发言
受伤害的是广大合法站草根站长，真正

的非法站是不会在乎这点的。 山东网友
强烈建议全国P2P下载软件，那才是真

正控制色情内容的办法。 杭州网友
好，好，以后上网可就是纯洁的一片天

了。 西安网友

话题：发改委官员称供应
有保障粮价不会大幅上涨

网友发言
关键是国家要把产品价格理顺，该涨的

要涨，该降的也要能降下来。 上海网友
庆幸的是粮价还在国家控制之内。

四川网友
农民越来越少，粮食价格却相对稳定，

我感到有些纳闷。 新浪网友

喝酒醉死的警长应该感谢哪些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交警中队警长陈录生醉

酒而亡，竟然被上报因公牺牲，甚至还要被评为
烈士。中队长谢飞勇说，主要是想从名誉上弥
补，为家属多争取一些抚恤。（12月14日《现代
快报》）

首先，陈录生应该感谢重庆市高院的领
导。几天前，重庆市高院出台了关于官员过量
饮酒导致伤亡可算工伤的条款，陈的家属将此
作为其因公殉职的理论依据相当有说服力。

其次，陈录生应当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个关
心体贴下属的好领导。遇上像赴豪宴喝洋酒这
样的好事，谢飞勇从不忘与下属同乐。不仅如
此，出事之后还勇敢地站出来为陈录生力争因
公牺牲和烈士。

最后，陈录生还应该感谢公款请吃的村干
部。这场豪宴不仅可以使村干部在交警中队

“办事”更加畅通无阻，还为陈录生可能成为烈
士提供了平台，可谓双赢。

在我的印象里，喝酒醉死虽然不能完全说
是个丑闻，但也绝不是啥光彩的事儿。但现在
我认识到这个想法是多么的狭隘。 牛牛

手术同意书该废除而不是修改
受卫生部委托，中国医院协会正在进行一

项“医疗纠纷与知情同意”的课题调研，修改其命
令色彩，增加可供患者选择的治疗方案和更多通
俗易懂的说明性语言。（12月14日 新京报）

如果说，一些大手术和可能出现手术并发
症，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的手术，医院要求患者
或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还可以理解的话，那很
多小手术，只要医生不出现失误，根本就不会造
成任何危险,但医院还是会要求患者或家属签
署手术同意书的做法就难以理解了。

患者和家属都不是专业人士，是否动手术，
如何手术都应该由医生决定，让患者在手术同
意书签字的做法不仅无法帮助医院规避法律风
险，反而使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而
国外动手术一般都不用签手术同意书，医生只
需向患者或家属充分说明手术中可能的风险即
可。毕竟，最应该对手术负责的还是医生和医
院，而不是患者自己。

如果有关部门愿意真正面对手术同意书存
在的问题，那就应该考虑逐步废除只对医院单
方面有益的手术同意书，而不是通过小修小补

让手术同意书继续发挥作用。 杨国栋

大豆居然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临近年底，鲁花、金龙鱼、福临门等几大品

牌近期几乎同时宣布上调大豆油、调和油、菜子
油等品种的价格，涨幅在10%上下。（12月14日
央视《经济半小时》）

目前掌握全球粮食运销的是4家跨国公
司，分别是ADM，邦吉、嘉吉以及路易达孚，在业
内被称作四大粮商。四大粮商进军中国市场
后，目前，国内70%以上的榨油企业被跨国粮商
或控股或参股，已经形成了四大粮商控股或参
股金龙鱼、福临门、鲁花等主要品牌的局面。进
口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加工销售环节几乎全部被
几家国际巨头垄断了，它们才是左右食用油价
格真正的幕后推手。

严峻的现实是，金龙鱼等民企正在日益被
吞食，沦为国际垄断巨头的“洋买办”。如果我
们对于现状依然熟视无睹，也许有朝一日会沦为

“刀俎下的鱼肉”。两相对照之下，我们才明白自
己的咽喉原来被别人牢牢地扼住了。

雷志华

“律师造假门”背后藏着什么

李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可以称作“李庄
现象”。李庄现象，则是不良律师的代名词罢
了。生活中的李庄们扛着法律卫士的旗帜，未
必弘扬法律精神的公平正义，而是将法律当作
山头，用丛林法则周旋于法庭内外。现在，是到
了扒开“李庄现象”马褂的时候了。

律师的法盲不是先天的产物，而是贪婪的
产物。为钱而辩护，为大钱而非法辩护，为巨额
利益铤而走险，最终让李庄们成了金钱的奴

隶。只有不正常的司法环境，不正常的辩护行
为，才可能颠倒律师和法律的关系，颠倒律师和
雇主的关系，颠倒律师和法院的关系。这些关
系的颠倒，最终也颠倒了法律的性质。因此，网
友议论道：“就像拍卖一样，谁出的最高价，就为
谁服务！”

律师是法律的仆人，不是法律马戏团的演
员。“李庄现象”的马褂并不神秘，关键是“谁来
监管律师”！ 欣岩

公众诟病的律师业乱象终于在“律师造假
门”中露出冰山一角，出人意料的是，无良律师
与犯罪嫌疑人默契平衡的打破，是犯罪嫌疑人
的“反戈一击”。由此可见，“黑律师”的“捞人之
术”虽屡试不爽，却最终难逃多行不义必自毙的
宿命。

李庄等人违法操作、妨碍正常司法的行为
无不直击当下司法积弊，那么，“律师造假门”被
急速曝光，那些以往在背后为“成功案例”增添

“浓墨重彩”的“毕姥爷”何时能现身台前？
为了让不良律师不再给人们造成“二次伤

害”，给司法公信力带来恶劣影响，必须以零容
忍的态度，通过立法强化对律师和律师行业的
监管。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等应立即介入，深
入调查幕后交易，挖出可能潜伏在司法机关的

“内线人物”，堵塞“黑律师”的司法后门。唯有
此，才能督促律师敬畏法律，自觉维护法律尊
严，使律师行业回归正义。 梁江涛

法治事，法治了
法律、法治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

人，而是为了保护人，为了任何一个人的公
平正当权利得到切实保护。允许为龚刚模、
刘涌等人提供法律服务，不是为了维护他们
逾越于法律框架之外的特权，而只是为了维
护其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李庄或者其他律师为龚刚模等人提供
法律服务，甚至专门只为类似人员提供“捞
人”服务，无论因此收取多少律师费，都不要
紧，关键在于李庄等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具体
行为是否恪守了条文规定、是否恪守了程序
正义。而违背条文规定、违反程序正义的行
为大行其道，李庄等人应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毋庸置疑，却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是
否正是因为规则、程序本身的弊端严重，是
否正是因为群体监督机制缺失，才导致了相
关之恶劣行为的大行其道呢？

打黑，归根到底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是打击危害社会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利的
行为与个人。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打黑是法
律框架范围内的打黑，打黑行为本身的社会
正义属性，决定于具体的执法与司法行为是
否恪守了条文规定、是否恪守了程序正义，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但凡具体之行为逾越了
法律框架，种种之美好初衷，实际都不可能
成为现实。

有鉴于此，在特定前提之下，相关方面
应尽快公开声明、公开承诺，并以实际行动
践行声明与承诺：批准逮捕李庄等，仅仅因
为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其具体行为违
背了条文规定、规反了程序正义，绝不是为
了剥夺特定人员接受法律服务的权利，绝不
是为了避免被告见律师，绝不是为了避免律
师看案卷，更不是为了单纯维护特定之行政
主体的意志，为了报复谁。 许斌

扒开“李庄现象”的马褂

仅刑究“黑律师”远远不够


